
研究生就业派遣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毕业生就业指导是就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毕业生就业

指导的主要包括： 

一、对毕业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和职业道德教育，帮助毕业生

树立正确的择业观。 

二、向毕业生传达国家以及我院有关毕业生就业的政策、规定和就业信息，

让毕业生在择业时认清形势，了解国家政策； 

三、帮助毕业生正确认识自己和社会，扬长避短，正确选择职业。 

第二条  研究生与用人单位供需见面和双向选择的时间一般从每年的八

月份开始，一般持续到次年的四月。 

第三条  凡是通过双向选择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应当签订由教育部

统一印制的《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协议书》。凡是用人单位没有人事调配权的，

必须在《就业协议书》的“上级主管部门”一栏签章。未经研究生部同意，毕业

生擅自签订的协议书无效。 

第四条  慎重制订毕业研究生就业计划，尽量争取一次到位。 

 一．对于申请自费出国（境）留学、报考国家公务员未被录用、等待考

博录取和准备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的毕业生，可以列入就业计划，但未被录取、录

用且在规定时间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应回生源所在地就业，列入回省二

次分配计划。 

二．凡是不能按期答辩的研究生，应事先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提出延期申

请，经批准后，不列入就业计划。已经列入就业计划的要按期答辩，否则按肄业

生或结业生派遣。 

三、对于“肄业”和“退学”的研究生，应在生源地区就业，他们的就业

建议计划应列入回省二次分配计划。“肄业”或“退学”的研究生，入学前是应

届毕业生，且在半年内落实工作单位的，可以一次性派遣。毕业当年没落实单位

的，要将其户口、档案材料转回家庭所在地，按待业人员处理。 



四、对结业研究生，可以由培养单位一次性推荐或自荐，有接收单位的可

以纳入就业计划；在当年度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其档案、户口转至家庭所在地，

自谋职业（家居农村的保留非农业户口）。 

五．对于因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毕业研究生，不能列入就业计划，可以

允许回家休养。一年内病愈并且有接收单位的，可以列入下一届就业计划；超过

一年未病愈的，按病退处理，将其户口、档案转回毕业生家庭所在地。 

第五条  毕业研究生就业计划分春、夏两次上报。春季毕业生是指在 2

月底以前能够完成论文答辩的研究生，春季就业计划一般是在 2月 10 日前报送

北京市教委；夏季毕业生是指在 6月底以前能够完成论文答辩的研究生，夏季就

业建议计划一般在 5 月 10日前上报。 

第六条  派遣规定 

一、派遣毕业研究生统一使用《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报到证》

由北京市教委审核签发。 

二、对于申请出国留学的毕业研究生，出国成行的，可按二分回省处理；

未成行的按下达的就业计划派遣。 

三、对于考博和进博士后流动站的毕业生，被录取的，按减员处理；未被

录取的按下达的就业计划派遣。 

四、对于列入回省二次分配的毕业生，允许在本地区范围内选择工作单位。

在此期间培养单位要及时为回省二次分配的毕业生办理派遣手续，同时将户口、

档案转至地方主管部门。 

五、在办理结业生和肄业生派遣时，应在毕业生报到证的“备注”栏内注

明是“结业生”或“肄业生”。 

第七条  教育部每年分两次下达毕业研究生就业计划：春季计划在 3月

20日左右，夏季计划是 6月 20日左右。春季毕业研究生的派遣时间是在 3月 20

日以后，一般在 12月 31日前结束；夏季毕业研究生的派遣时间是在 7月 1日以

后，也是在当年 12 月 31日前结束。 

第八条  毕业研究生发放派遣证后，一般不予改派。在派遣过程中出现

特殊情况需要调整改派的，非北京生源原则上不予留京。改派按以下原则办理： 

一、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辖区内用人单位之间调整的，由地方主管毕

业生调配的部门审批，并办理改派手续； 



二、跨部委、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调整的，由培养单位上报，主管部

门审核同意后，报教育部审批并下达调整计划； 

三、毕业生报到后申请调整的，按在职人员有关规定办理。 

四、春季毕业研究生改派时间在 5月 10 日之前，夏季毕业研究生改派时间

在 8月 15日之前，逾期不予受理。 

五、申请调整改派，应填写《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计划调整改派审批表》，

并附上培养单位同意毕业生改派的报告；毕业生本人要求改派的申请；原接收单

位同意毕业生改派的公函；拟调整单位同意接收函。此外，如果是因毕业生本人

原因造成改派的，毕业生应缴纳违约金。 

六、由本科毕业直接考取的定向研究生，因特殊原因不能到定向单位工作

的，经原定向单位和培养单位同意并报教育部审批，在毕业生向定向单位缴纳全

部培养费后，应在定向单位所在地区调整。 

 


